
申       請       書 
113.03. 

申請編號  申購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事    由 結婚 結婚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購酒品 
□0.6L-58度金門囍宴酒 20打(購完贈典藏珍品乙瓶) 
□0.6L-58度金門囍宴酒瓷瓶 25箱 

證
明
文
件
備
齊
打
「
ν
」 

 1.結婚喜帖。(必備) 

 
2.結婚當事人國民身分證、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（3 擇
1）正本。(必備) 

 
3.結婚當事人非縣民，其直系尊親屬為縣民，請檢具戶

籍證明文件以結婚當事人名義提出申請。 

 
4.結婚戶籍登記證明文件影本(正本備驗)。(未檢附

者，請填切結書，於 6個月內補齊) 

切結書 

 

□本人茲委託_______________於    年    月    日 
□本人於    年    月    日向金酒公司價購 0.6L-58度

金門喜宴酒 20打及瓷瓶 25箱。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結婚當事人

（申請人） 

申請人姓名  配偶姓名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戶籍住址  

通訊地址  

聯絡電話  手機  

受託人 

姓    名  與結婚當事人關係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戶籍住址  

通訊地址  

聯絡電話  手機  

  


